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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沙市芙蓉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文件 
芙文明委〔2021〕4 号 

 
 

关于印发《芙蓉区迎接 2021年全国文明城市
测评工作方案》的通知 

 

隆平高科技园，湘湖管理局、各街道，区直各单位、垂直管理

各相关单位： 

现将《芙蓉区迎接 2021 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工作方案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工作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 

 

 

长沙市芙蓉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

2021 年 10 月 2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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芙蓉区迎接 2021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 
工 作 方 案 

 

为切实做好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工作，确保我区在国检

中不丢分、得满分，特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
全面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和区委、区政府的总体部署和

工作要求，以助力长沙市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为目标，严格

对照 2021 年版《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》《全国未成年人思想

道德建设测评体系》，加强日常监管，强化整治提升，以精细

化、常态化、长效化的工作实效确保我区圆满完成迎检工作，

为打造现代化新长沙建设标杆区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和良好的

环境氛围。 

二、工作原则 

1、统筹调度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涉及方方面面，全区上下

要统一思想、凝聚共识、全员上阵，严格对照测评标准要求，

查漏补缺，狠抓落实。区创建迎检指挥部统一指挥全区创建迎

检工作，负责下达任务、调配力量、沟通协调、发现问题并监

督整改。各工作组根据方案安排，分组调度各自条块的工作，

确保各项任务不折不扣完成。 

2、压实责任。充分发挥优势，利用现有资源和创建经验，

开展形式多样的共创共建活动，有序推进创建工作深入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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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街道（局）对辖区范围内的创建迎检工作负总责，各部门认

真履行条线职责，强化调度、配合联动，各单位党政主要负责

人为创建迎检工作的第一责任人。 

3、联动推进。深化文明城市创建要做到上下同心协力、内

外协调有序，各相关县级领导要深入迎检工作一线，确保工作

目标不变、督查力度不减、迎检标准不降，对明确的工作任务

负领导责任。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充分动员起来，形成齐抓共管

的工作氛围。各街道（局）在创建迎检过程中需要部门配合的

问题，各部门应迅速组织力量予以支持和限时解决。 

4、强化保障。真正做到思想认识、领导力量、工作班子、

具体措施和保障机制“五个到位”，形成强大的迎检保障能力和

应急处置能力。加强创建迎检工作的督查考核，建立常态化的

奖惩分明工作机制，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，切实提升各级

各部门的创建执行力，助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迈上新台阶。 

三、组织机构 

成立芙蓉区创建迎检指挥部 

指挥长：周春晖 

第一副指挥长：崔  晓 

常务副指挥长：蒋红波 

副指挥长：伍艳飞、喻志刚、谭雄伟、彭保刚、何溪桥、

刘洪波、杨光华、刘  宪、李学军、陈亚静、刘文立、章晓波、

方宝华、徐青春、罗加祥、文升云、谢  孟、蒋  苒、吴  穗 

现场指挥：各联点街道、国检点位的责任领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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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创建迎检指挥部负责全区迎检期间总体安排、工作调度、

紧急事件的处理等，指挥部下设办公室、执纪监督组、道德建

设和新闻出版、电影工作组等 12 个专项工作组。 

1、办公室 

主  任：杨光华 

副主任：罗希奠、易利平（常务）、李向华、易德文 

责任单位：区委办、区委宣传部（文明办）、区委网信办、

区政府办 

工作职责：负责传达和落实区迎检指挥部的组织指挥，紧急

调度的指令，及时向市、区迎检指挥部汇报反馈情况；负责对接

市创建办，及时传达和落实市创建办相关工作要求；负责负面舆

情及有害信息监测，第一时间发现、第一时间报告、第一时间处

置、第一时间反馈，重点加强对微信朋友圈、微信公众号、微博、

APP等新媒体平台的管控，不断增强正面舆论引导的效果和影响；

负责督促各部门、各街道（局）按照全国文明城市的测评要求落

实创建责任，保持工作常态；负责明确区文明委各成员单位、各

街道（局）的材料申报责任，督促指导各单位的资料台帐规范整

理、对标达标。以问题落实为导向，对全区创建迎检工作进行督

查督办，确保问题整改到位，常态保持。 

2、执纪监督组 

组  长：彭保刚 

联系人：李牧之、尹  程、邓春兰 

责任单位：区纪委监委、区委督查室、区绩效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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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职责：负责组织开展文明创建效能监督，履职情况纳

入目标管理考核；负责参照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《中

国共产党问责条例》，对文明创建工作中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

职责的干部和相关工作人员进行问责。 

3、道德建设和新闻出版、电影工作组 

组  长：杨光华 

联系人：易利平、寻红日、钟泽平 

责任单位：区文明委各成员单位、各街道（局） 

工作职责：负责督促指导区文明委各成员单位、各街道大

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，

规范加强“讲文明树新风”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益广告宣传，

大力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，学雷锋志愿服务规范化、制度化、

常态化，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，加大道德模范、“身边

好人”的学习宣传和推评力度，统筹抓好文明城市、文明社区

（村）、文明单位、文明家庭、文明校园“五大创建”，深入推

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，开展移风易俗、排队礼让、文明交

通、文明旅游、文明餐桌、文明礼仪、网络文明传播等市民教

育活动。抓好实体书店、印刷企业、电影行业、爱教基地的迎

检达标工作。 

4、市容环境和市场监管工作组 

组  长：文升云 

副组长：梁燕斌 

联系人：罗明立、戴建林、张  军、李跃红、肖  科、廖  勇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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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旭东、尹振声 

责任单位：区城管局、区市政设施维护中心、区园林绿化

维护中心、区市容环境维护中心、区火车站综管办、区行政执

法大队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各街道（局） 

工作职责：负责主次干道、商业大街、主要交通路口、公

共广场（绿地）、支路街巷、车站、街道、开放式小区、社区

楼栋、农贸市场周边、高校周边、江河湖泊沿线等市容环境、

园林绿化、基础设施等迎检达标工作。督促指导农贸市场、食

品药品、餐饮单位（含药店）和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、保健

养生行业以及文明餐桌行动等迎检达标工作。 

5、文教卫和社会文化环境工作组 

组  长：方宝华、徐青春 

副组长：陈  庆、汤孝泽、王  勇 

联系人：曾志伟、李启杰、周  毅 

责任单位：区科技局、区教育局、区文旅体局、区卫健局、

各街道（局） 

工作职责：负责督促、指导科普教育基地、学校、宾馆、

酒店、旅行社、网吧、医院（含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医疗卫

生机构），及街道（社区）综合文化服务站（中心）、图书馆、

文化馆、纪念馆、体育场馆等场所的迎检达标工作。 

6、商贸和金融工作组 

组  长：蒋  苒 

副组长：虢中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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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彭海燕、肖  利 

责任单位：区商务局、区金融事务中心、各街道（局） 

工作职责：负责督促、指导系统内商场超市、各银行金融

机构的迎检达标工作。 

7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组 

组  长：徐青春 

副组长：汤孝泽 

联系人：曾志伟 

责任单位：区教育局、区文旅体局、区卫健局、区市场监

督管理局、区城管局、区市政设施维护中心、区园林绿化维护

中心、区市容环境维护中心局、区文明办、区公安分局、区交

警大队、区消防大队、区烟草专卖局、各街道（局） 

工作职责：负责督促、指导全区各中小学校及周边、幼儿

园、各级各类未成年人活动场所和周边经营性网吧、高校及周

边的迎检达标工作。 

8、交通秩序工作组 

组  长：章晓波、谢  孟 

副组长：梁福才、尹上敏 

联系人：李智文、丁迎秋 

责任单位：区交警大队、区交通运输局、各街道（局） 

工作职责：负责主次干道、商业街、交通路口、车站、街

道、社区的交通秩序，及交通标识、交通运输的迎检达标工作。 

9、建筑工地和物业服务工作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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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  长：刘  宪 

副组长：何  磊 

联系人：黄  革 

责任单位：区住建局、各街道（局） 

工作职责：负责督促、指导建筑工地、物业企业和物管项

目的迎检达标工作。 

10、政务服务窗口工作组 

组  长：刘洪波、章晓波 

副组长：蒋虎韬 

联系人：周  垚、胡正坤、李智文 

责任单位：区行政审批服务局（区政务中心）、区公安分

局（“110”接警中心、人口与出入境大厅、各派出所、各警务室）、

区交警大队（大队服务窗口、各中队执勤室）、各街道（局）

（政务服务窗口） 

工作职责：负责督促、指导全区政务服务窗口单位的迎检

达标工作。 

11、安全生产工作组 

组  长：刘洪波 

副组长：徐德进 

联系人：喻  林、黄  革、周旭东、姜柏红、周  毅 

责任单位：区应急管理局、区住建局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、

区卫健局、区消防大队、各街道（局） 

工作职责：负责全区的安全生产工作，防止在迎检期间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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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重大安全事故；负责安全生产宣传教育、安全诚信建设和安

全文化建设，做好应急避难场所达标工作。同时，确保安全生

产工作不出现负面清单所列事项。 

12、信访维稳工作组 

组  长：李学军 

联系人：李  清、胡正坤、凤凌霄 

责任单位：区委政法委、区公安分局、区信访局、各派出所 

工作职责：应急处置到位，制定应急预案；创造安全稳定

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迎检秩序；负责处理安全维稳突发事件，

同时确保信访维稳工作不出现负面清单所列事项。 

各县级领导负责联系指导联点街道、点位创建迎检工作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1、强化组织领导。迎检工作在区创建迎检指挥部的统一领

导下，按照思想不滑坡、工作不松劲、节奏不放慢的工作要求，

闻令而动、迅速响应，确保各项迎检工作落实到位。各责任单

位要精心部署、周密安排，制订细化工作方案，配齐配强工作

力量，聚焦本条线、本辖区查漏补缺、注重细节，采取强有力

措施推进测评考核工作。 

2、强化责任落实。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，根据实地测评

标准和责任分工，集中时间和力量积极开展全面的迎检整改行

动。各文明委成员单位和各街道要强化担当意识，对照创建中

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，立行立改，举一反三。各牵头部

门要主动作为，统筹调度；各责任单位要协同配合，不推诿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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皮，确保各项创建任务落实到位，在创建考评中不失分。 

3、强化执纪问效。加强督查，以督促改，及时通报情况，

分工负责、严格权责，力戒形式主义、力戒跟踪扎堆，将测评

迎检工作纳入绩效考核和文明单位考评，凡是由于责任单位重

视不够、工作滞后、迎检任务落实不到位而导致测评被扣分或

被通报的，将倒查创建责任，严肃进行问责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长沙市芙蓉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2021年10月27日印发 


